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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上常見之偽造文書態樣

就工程人員而言，對刑法是較為陌生的範疇，但是工程人員在從業的過程中並非完全不會涉及，以

下僅就偽造文書罪的構成要件做簡單的介紹，並輔以兩個範例做為說明，以加深讀者對偽造文書罪的認

識及了解，本文不用艱澀的法律邏輯及理論來闡述，希望對讀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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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文書罪之簡介

偽造文書罪訂於刑法第 210條：「偽造、變造私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而依照文書性質不同，刑法偽造文書罪也分成刑

法第 210條的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 211條的偽造公文

書罪、以及刑法第 212條的偽造特種文書罪。詳細之

規定，請查閱完整條文。

偽造文書罪的構成要件有三：(1) 須有偽造、變造

之行為；(2)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3) 主觀上之

故意。而其載體必須為文書。也就是此一行為必須滿

足這些要件，才構成所謂的偽造文書罪。另刑法上有

所謂的告訴乃論罪及非告訴乃論罪，而偽造文書罪屬

於非告訴乃論罪，即常說的公訴罪，亦即不能透過和

解來終止訴訟程序。

綜上，偽造文書罪是我國刑法體系上很重要的一

個條文，不然不會以非告訴乃論罪相繩，一般談到工

程上常見之偽造文書態樣，多以公共工程所產生的公

文書為例，然筆者此篇文章擬以另一角度來詮釋偽造

文書罪，即以承攬人與次承攬人因商業的保證行為所

可能產生的偽造文書個案，提供給各位參考。

案例一：保證票證之偽造文書

工程於發包時，為使承攬商保證履約並對未來可

能發生的損害預為保障，常設計有不同的保證制度，

以公共工程為例，政府採購法第 30條第 2項，規定

「押標金及保證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

* 通訊作者，hueigo74.tw@gmail.com

之工程上 常見 偽造文書態樣

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票、政府公債、設定

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

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

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這是公共工程的

作法。而當承攬商就專業項目再向下分包時，此時雖

不受政府採購法所約束，但囿於商業因素，對於次承

攬人的承攬保證，承攬人最方便的方式是以票證代

之，這些票證，除本票之外，最常見的型態就是支票。

依票據法第 22條第 1項規定「票據上之權利，對

匯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

本票，自發票日起算；三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對支票發票人自發票日起算，一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

消滅。」，然工程常見工期多為三年以上，若於發票日即

填具日期則票據上之權利可能會因罹於時效而失去保證

的效用，故當票據快罹於時效時，正常模式是持票人要

求他造更換票據，否則將提示票據請求銀行提示金額以

維自身權利。但承攬人對於次承攬人的保證票據，常為

了簡單承攬人的作業可行性而以替代方式行之，即承攬

人要求次承攬人給付未填日期之支（本）票，並授權持

票人於主張權利時自行填入發票日，一旦次承攬人未依

約執行並使承攬人受有損害，此時承攬人基於保障自己

的權利，於票據上填具日期並為提示，銀行基於票據行

為無因性見票即付，此時爭議在於當填具日期而使得提

示行為發生時，第三人於第一時間並無法判斷填入該日

期是基於授權行為還是偽造文書行為，此時次承攬人以

票據上發票日期非其親筆簽具之事實行為，對承攬人提

起偽造文書之訴要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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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既存之授權行為，大部分此類案件最終成立

的情況極少，但因偽造文書屬非告訴乃論罪，不因兩

造是否和解而撤回，檢察體系仍須出動以為認事。且

訴之對象多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如公司體系龐大勢

必使得過程極為麻煩及複雜，故以「授權持票人於主

張權利時自行填入發票日」的行為實非妥適。

案例二：保證人之偽造文書

承攬人分包與次承攬人常見之保證行為除票證外

還有就是保證人制度，然保證人常在承攬人未嚴謹對

保的情況下，通常推定被保證人所提供資料為真而入

於契約，而當次承攬人違反契約約定且造成承攬人損

害時，承攬人向保證人主張其保證責任時，才發現保

證人為次承攬人所偽造而無從獲得損害之補償。

而更戲劇化的實際案例是當次承攬人得知承攬人

欲向保證人主張保證責任時，次承攬人親至警察局自

首，承認保證人之保證資料為其偽造，而此行為符合

自首的構造要件，當確定保證人資料為次承內所偽造

後，使得該保證行為不成立，而承攬人自無理由自保

證人處獲得損害之補償。

本案說明分析如下：

1. 依高等法院於網頁所載，(1) 自首必須在犯罪未發

覺前為之：所謂未發覺，是指有偵查權之公務員

尚未發覺犯罪事實，或已發覺犯罪事實，但不知

犯人是誰。(2) 自首必須告知自己所為的犯罪行

為。(3) 自首必須向有偵查權之機關（如檢察署、

警察局）或公務員（如檢察官、警察）為之。綜

上，本案次承攬人之行為完全符合自首要件。

2. 自首的法律效果，依刑法第 62條規定，得減輕其

刑。

3. 考量次承攬人為初犯且符合自首要件，雖偽造文

書罪為非告訴乃論罪，但量刑為 6個月以下徒刑

並得易科罰金。

4. 因次承攬人本身已無償債能力，加上無法自保證

人處獲得損害補償，故承攬人所受損失極大。

本案的爭議在於當次攬人因符合自首要件且無犯

罪記錄的情況下，得以違反偽造文書極少之刑事代價

換取民事的高額保證責任，不可謂弄法到極致，然回

頭檢討，即便承攬人落實了對保機制，但畢竟是私人

單位無法確保其真實性，如要求公證，又失去其時效

性及可行性，實為兩難，建議仍以物保為主，由物保

滿足保證的範圍，人保僅為輔助。

結論

偽照文書罪為侵害社會法益之罪，主要目的是為維

護社會經濟的正常運作，讓當事人可在真實的情況下做

合理之商業判斷，所以必須處罰偽照文書罪的人，因其

創造了一個危險的交易環境，而工程人員一般常有的偽

造文書罪，除有特別犯意外，大部分的人會犯偽照文書

罪常因便宜行事，而忽略已侵犯法益。結論是工程進度

及效率固然重要，但涉及非法定程序所允許的範圍下切

勿便宜行事而落入構成偽照文書罪的罪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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